2022.08.15
111年加工食品廠商國際認(驗)證輔導申請作業規範
1、 財團法人中華民國對外貿易發展協會(簡稱外貿協會)為執行經濟部國際貿易局委託辦理臺灣食品全球GO計畫(簡稱本計畫)，協助加工食品廠商取得國際認(驗)證，拓展海外商機，特訂定本作業規範。
2、 為促進臺灣加工食品產業發展，廠商辦理ISO22000、HACCP、SQF2及其它國際認(驗)證(中港澳及清真認證除外)，得向外貿協會申請優惠。
3、 申請資格：
(1) 依出進口廠商登記辦法之規定向經濟部國際貿易局登記之出進口廠商，且不得為陸資企業。
(2) 具有辦理加工食品出口之廠商。
(3) 申請日前1年內未受停止輸出、輸入或輸出入貨品處分者。
(4) 參與行銷計畫之品項必需為臺灣產製食品。
(5) 計畫申請內容不得接受其他政府補助。
4、 優惠項目及額度：
廠商申請國際認(驗)證並取得驗證單位之認(驗)證費用，不包含證書之複審、轉證及維護等已取得證書之後續行為、會員費、年費、公證費及其他與認(驗)證無關之費用，得就當年度認(驗)證證書費用之單據實報實銷，不限申請認(驗)證之證書張數，惟每家企業限申請一次，且優惠金額以新臺幣10萬元為上限。
5、 申請方式：
(1) 廠商取得認(驗)證證書後，請備妥申請書(如附件)，自公告日起至 111 年 11 月 30 日止，以自行送件或郵遞方式送至收件人：外貿協會行銷專案處農產食品組 張小姐 (11012臺北市信義區基隆路1段333號5樓)，電話：02-2725-5200分機1381。信封註明：111年臺灣食品全球GO計畫及公司名稱。郵寄者以郵戳為憑，親自遞件者，以外貿協會收件所截日期為準。
(2) 廠商應提供自公告日起至111年11月30日止之證書及認(驗)證費用支出憑證(如收據、發票等)影本、申請書正本，並以證書上標示之有效起始日為準，認(驗)證書載明日期應自公告日期起至111年11月30日止取得為限，無追溯適用；若證書效期起始日未在前述規定者，應提供驗證單位出具證書實際核發日期之證明。
6、 審查及請款方式： 
由外貿協會依書面資料進行審查，經審核符合者，將依序進行撥款；廠商檢附之文件、資料不全者，經外貿協會通知限期補正(以一次為限)，逾期不補正或期限內未能完成者，不予受理。
7、 廠商獲得優惠後，如有下列情形之一，應於外貿協會指定期限內無條件繳回已領取之優惠費：
(1) 重複申領其他政府單位針對申請之認(驗)證輔導方案優惠。
(2) 喪失國際認/驗證資格或違反食品安全衛生管理法之規定。 
(3) 以虛偽不實之文件、資料申請並獲得優惠。 
8、 本計畫措施係由貿易局於當年度編列預算支應，如立法院凍結預算、或刪除預算或有其他不可抗力因素，致外貿協會無法依本作業規範規定撥付優惠費，廠商不得請求任何賠償或補償。 
9、 本作業規範有關事項如有疑義或其他未盡事宜，由外貿協會解釋之，並得隨時公告修正。 
10、 本作業規範自公告日起施行。


附件


111年加工食品廠商國際認(驗)證輔導申請書
受文者：外貿協會
主  旨	：本公司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營業名稱）
統編__________________取得________________________（發證單位）之食品驗證證書，檢附申請分攤款文件，請查照。
說 明	：
1、 依據「111年加工食品廠商國際認(驗)證輔導申請作業規範」辦理。
2、 申請分攤項目及金額：
	分攤項目
	總支出金額(未稅)
	申請分攤金額(未稅)
	分攤金額上限

	· 食品認/驗證費用
	新臺幣$
	[bookmark: _gjdgxs]新臺幣$
	以10萬元為上限


3、 檢附文件(一式2份)：
	· 營利事業登記證明文件影本（得列印經濟部商業司公司登記資料代之）。

	· 出進口廠商證明文件（得列印經濟部國際貿易局網站資料代之）

	· 申請之國際認/驗證證書影本。

	· 總經費支用單據
（請依總經費支出明細表順序編號及排列，支用單據以正本為原則，影本為例外，如為影本，請加蓋「與正本相符」字樣章，註明無法提出正本之原因）。

	· 領據（金額請留白）

	· 帳務聯繫人聯繫方式及匯款帳號之帳戶封面

	（所附影本資料請加蓋公司大小章以及「與正本相符」字樣章以茲證明）



4、 本公司保證所附資料文件均屬正確，如有不得請領情事而虛報冒領或重複申請者，願負一切法律責任，並繳還所領分攤款。
公司名稱	：	（簽章）
代表人	：	（簽章）
聯絡人	：	電話：                        分機：
[bookmark: _30j0zll]E-mail	：
地址	：         (郵遞區號:     )
申請日期： 中華民國  111  年        月         日


領 據
    
茲收到中華民國對外貿易發展協會(統編03702716)支付本公司111年加工食品廠商國際認(驗)證輔導經費，計新臺幣   佰   拾   萬   仟   佰   拾   元整。
     此  致
	


中華民國對外貿易發展協會


                單位名稱：
	


                負責（代表）人：
	


                會  計：
	


                出  納：
                       (□如未設置出納請打勾，則免簽章)
                              
                連絡電話：
                地  址：

中 華 民 國  111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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